
附件2

《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细则
（修订稿)》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
根据《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粤府〔2023〕34号）、《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经管省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24年修订）》（粤财工〔2024〕2号）和《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项目工作规程（试行）》（粤市监财〔2023〕457号）等规定，对我局专项资金提出了加强统筹、保障重点，规范设立、严控范围，提前储备、做实项目，绩效优先、强化应用等更加严格、规范的要求。同时，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委印发的《关于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清理工作的通知》（国市监竞协发〔2023〕53号），要求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政策措施清理工作，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根据新形势和新要求，《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细则》（粤市监标准〔2020〕159号，以下简称《细则》）有必要重新修订完善。
二、修订内容及说明
经研究，拟对《细则》内容修订如下:
（一）修改专项资金使用范围。第十条“专项资金使用范围为广东省境内（广州、深圳地区下辖单位除外）依法设立的法人单位。其中第七条第（八）项含广州、深圳地区下辖单位，其他项目确需资助广州、深圳地区下辖单位的，仅限于标准化活动的组织和管理、重要标准化试点示范等项目，一次性资助额度不超过10万元。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规划、标准研制、标准化活动组织资助范围为粤港澳大湾区内依法注册设立的法人机构（含港澳符合条件的法人机构）。”修改为“专项资金使用范围为在境内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进一步强化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
（二）按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项目工作规程（试行）》（粤市监财〔2023〕457号）新要求，修改调整项目管理、监督管理、绩效评价、信息公开等不适宜的条款内容。
（三）删除对协助制定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的资助。
（四）进一步明确、细化“湾区标准”的相关资助范围。
[bookmark: _GoBack]（五）同一单位在同一年度接受资助的金额，从原则上不得超过当年度专项资金总额的8%调整为5%。
（六）进一步明确每承担1项省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标准体系规划和路线图，对牵头单位的资助额度不超过30万元。
（七）根据条款内容，直接给出《国际标准化组织及其他重要国际组织名录》（附件）
（八）规范部分条款的文字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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